
審計委員會 

本公司審計委員會成立於民國 108 年 6 月 21 日，由全體獨立董事組成，其人數不得少於三人，其中㇐人為召集人，且至少㇐人應具

備會計或財務專⾧。  

委員會之運作依審計委員會組織規程辦理，職責為審議下列事項： 

➤ 依證交法第十四條之㇐規定訂定或修正內部控制制度。 

➤ 內部控制制度有效性之考核。 

➤ 依證交法第三十六條之㇐規定訂定或修正取得或處分資產、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資金貸與他人、為他人背書或提供保證之重 

    大財務業務行為之處理程序。 

➤ 審議涉及董事自身利害關係之事項。 

➤ 審議重大之資產及衍生性商品之交易。 

➤ 審議重大之資金貸與、背書或提供保證。 



➤ 審議募集、發行或私募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 

➤ 評核簽證會計師之委任、解任或報酬。 

➤ 財務、會計或內部稽核主管之任免。 

➤ 審議年度財務報告及各季度財務報告。 

➤ 審議對關係人之捐贈，或對非關係人之重大捐贈。 

➤ 審議其他依法令或章程規定應由股東會決議或主管機關規定之重大事項。 

本公司審計委員會平均每季召開㇐次，運作皆依法令及其規程辦理。 

議事內容包括審閱財務報告、評估內部控制制度有效性、內部稽核業務執行情形。 

  

 

 



第二屆審計委員會名單 

職稱 姓名 主要學歷 主要經歷 

召集人 張蔚誠 
政治大學會計學系學

士 

1. 大師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所⾧ 

2. 資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合夥會計師 

3. 德昌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合夥會計師  

委員 容繼業 
淡江大學美國研究所

博士 

1. 南開科技大學董事⾧ 

2. 弘光科技大學餐旅管理系講座教授 

3. 東海大學餐旅管理學系榮譽講座  

委員 黃瓊萱 
台灣大學農學院食品

科技研究所碩士 

1. 中信聯合企管顧問公司食品產業法規諮詢顧問 

2. 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認證評審員  

    


